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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區漁會已有近百年之歷史，遠在民國

24 年 8 月本市漁民為謀漁業發展，以互助的精

神分別組織成立臺南、永寧、媽祖宮等 3 個漁

業組合，當時因彼此互不連繫未能發生合作力

量，後因時代和政治潮流的影響，漁民團體在

組織形態及業務上開始演進，分別將原有的「漁

業協同組合」改為「漁業會」，將「州水產會」

改組為「州水產業會」，之後合併「州漁業組

合聯合會」轉變成為一元化的組織，在全臺灣

成立「臺灣水產業會」，在各州廳成立「州水

產業會」，在市街庄成立市「街庄漁業會」。

本市在此時將原有之臺南、永寧、媽祖宮

等三所之漁業協同組合合併改組為「臺南漁業

會」。本省光復後政府為使漁民能充分發揮自

由意志，並符合本國政府法令，乃將原有之「漁

業會」改為「漁業生產合作社」，主辦漁業經

濟業務，將「水產業會」改為「漁會」主辦漁

業指導事業，復於民國 34 年 12 月 3 日成立臺

南市漁業生產合作社。至 36 年 9 月 28 日成立

臺南市漁會，改組後兩個單位分別辦理指導及

經濟事業，但實質上兩者業務互相有關連無法

截然劃分，故難免意見分歧影響業務發展。

民國 39 年政府又將「漁會」及「漁業生

產合作社」合併改組為「漁會」，本市在 39 年

7 月 31 日將臺南市漁會及臺南市漁業生產合作

社合併改組為「臺南市漁會」，再於 44 年 7

月 8 日改組臺南市漁會，以東、西、南、北、

中、安南、安平等各區公所之區域為隸屬轄區。

直至 65 年 7 月 12 日更名為「南市區漁會」而

沿用迄今。

本會前身臺南魚市場原本在西市場裡面，

日昭和十一年（1936 年）遷到運河船溜（後填

土興建臺南中國城）南側。該建物是在昭和 10

年（1935 年）設計，並在隔年（1936 年）5

月 7 日舉行落成典禮。二次大戰後該建物依然

作為魚市場使用，聚集來自澎湖的海產及乾貨。

民國 70 年（1981 年）魚市場遷到安平，原建

蔡英文總統偕立法院長蘇嘉全參與臺南市區漁會多功能漁民活
動中心動土典禮。（照片提供：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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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及公開招標作業，於 108 年 4 月 17 日

舉行動土儀式，在本會方裕豐理事長、常務監

事王瑞琳及吳春銀總幹事誠摯邀請下，蔡英文

總統親蒞現場，並由立法院蘇嘉全院長、立法

委員陳亭妃、臺南市長黃偉哲，農委會副主委

陳添壽、漁業署副署長林國平、全國漁會理事

長許德祥、總幹事林啟滄、各單位長官貴賓及

本會全體理監事代表等共同陪同下焚香祈福，

執金鏟舉行動土儀式祈求工程一切順利。

本會新建多功能漁民活動中心，建設總經

費為 7,500 萬元整，獲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專案補助 4,960 萬元，自籌 2,540 萬元，

不足部份由農業金庫及南縣區漁會聯貸協助，

動土後預定於民國 110 年底完工，未來多功能

漁民活動中心啟用後，可擴大漁會推廣供銷業

務發揮漁會最大功能，並嘉惠南市區漁會三萬

餘名漁會會員，提供一個全新的輔導諮詢及推

廣教育空間，讓漁民朋友可透過多功能漁民活

動中心相關設施，提升漁業相關知識，並增加

漁民同業凝聚力，發展更完善的漁業產業。

（左圖）總統蔡英文親自蒞臨致詞。（右圖）立法院院長蘇嘉
全致詞。

（左圖）臺南市長黃偉哲致詞。（右圖）農委會副主委陳添壽
致詞。

物做為南市區漁會辦公室使用，由於當年時空

背景與現今不同 , 國人對法律認知有限，導致

未辦理建物保存登記而被列入國有財產移交臺

南市政府所有，而由漁會承租使用迄至強制收

回為止。

臺南魚市場走過幾代人的歷史，至今仍是

市民共同的記憶，是運河周遭重要觀光導覽點，

歷史文化保存的重要標的。由於臺南市政府規

劃辦理「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地區區段徵收」收

回本會原有辦公處所（舊魚市場）不予續租，

並計畫收回後拆除，但因舊魚市場建物之建築

樣貌及所在區位均有著特殊的文史定位，市民

及文史團體皆表示反對，在輿論壓力下，針對

舊魚市場建物的保留召開了多次公民論壇會

議，討論各種保留方案之可行性，最後市政府

順應民意輿論同意保留，但仍未決定原地保留

或是異地保留。也因此該舊魚市場建物一直閒

置多時而未有後續處理。

後續臺南市政府於 107 年 5 月及 7 月辦理

2 次說明會後，進行拆遷戶配地作業，但無人

選擇分配本會原有辦公處所（即舊魚市場）所

在地，決議原地保留，由市政府接管開發。

本會於原辦公處所被收回後，分別搬遷至

三個地點，繼續執行原有各項服務輔導業務，由

於處所狹窄，無法容納原有漁民推廣教室及漁村

家政研習中心，因而嚴重影響執行辦理各項推

廣教育研習活動成果及效益，經蔡英文總統及

立法院蘇嘉全院長表達關心暨農委會及漁業署

全力協助補助經費，運用本會自有土地規劃興

建多功能漁民活動中心，以執行辦理各項推廣

輔導業務運作，提升運作功能及擴大服務層面。

歷經本會三首長（理事長方裕豐、常務監

事王瑞琳、總幹事吳春銀）帶領全體職員工努

力多年，突破多項艱困難關，終於完成各項法


